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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荣昌区鼓励扶持企业上市挂牌

意见的通知
荣昌府办规〔2023〕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荣昌区鼓励扶持企业上市挂牌意见》已经区政府第 36 次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5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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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昌区鼓励扶持企业上市挂牌意见

为进一步提升我区经济证券化水平，加快企业上市挂牌进

程，推动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转型升级、做大做强，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财政金融

联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2〕81 号）及全

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提出以下鼓励扶持企业上市挂牌意见。

一、扶持对象

区内挂牌上市企业。

二、扶持政策

（一）对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，且完

成股份制改造的企业给予 45 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基础层挂牌的企业给

予 200 万元奖励，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创新层挂牌的

企业给予 400 万元奖励，对其基础层调整到创新层的予以补差。

（三）对在境内沪深主板、创业板、科创板及北交所上市的

企业，分阶段给予 1000 万元奖励。即：纳入上市辅导备案验收

给予 500 万元奖励，在中国证监会注册后给予 200 万元奖励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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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上市给予 300 万元奖励。对在境外主要交易所上市的企业，成

功上市后给予 1000 万元奖励。

以上奖补“分段计算、不重复享受”，转板、挂牌、上市仅

对差额部分进行奖补，每家企业累计奖补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超过上述事项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研究审定。

三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完善工作制度。充分发挥荣昌区企业上市工作专班统

筹协调作用，完善区领导联系拟上市重点企业机制，不定期召开

会议调度上市工作，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

难，加快推进企业上市。

（二）强化后备库建设。实施企业上市“育苗”行动，按照

企业申报、部门推荐、审核评定的程序筛选优质企业纳入后备库。

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树立“管行业也要管上市”的理念，建立本行

业领域后备库子库名单并实行动态管理。

（三）加大督查考核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

和工作主动性，打表推进上市工作任务。相关部门要强化督促检

查，确保目标明确到位、责任分工到位、人员配备到位、工作落

实到位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



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4 -

执行中如遇重大政策调整，及时修订完善。原《重庆市荣昌区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荣昌区加快推进企业上市（挂牌）工作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荣昌府办发〔2018〕157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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